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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 

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教派纷争问题

研究及情报中心欧洲联合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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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当女性受引诱加入集权独裁组织或极端虐待团体时，所产生的影响深刻而久

远。社会必须理解，国际研究已表明，在全球教派成员中，妇女至少占 70%。《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增强权能、自我提升及尊严的实施进程，可能对改善全

球妇女和其他女性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注意到这一点十分重要。  

 本联合会接待寻求帮助的妇女、少女和年轻女孩。我们终于认识到生活在集

权教派组织封闭环境或封闭思维模式中的局限性的真正危害，因为这种集权教派

组织由独裁者领导，领袖与信徒之间权力极不平衡。这一权力关系最能发人省心

的是它对妇女和其他女性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许多极端主义运动、甚至恐怖主义

组织都认为妇女低一个等级，毋庸置疑，在很多场合，必须完全顺从和屈从非女

性领袖的指令。一个著名的教派组织真的说过，女性的大脑是男性大脑的一半。

这表明，团体教义可以催生干预社会对妇女权利的期待的政策，也表明了在教派

组织中女性更容易受到滥用职权的伤害。充分知情同意和关于社会权利及增强女

性权能的优质教育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在实施阶段，可

以有效采取具体行动。 

 社会期待和不受歧视或偏见地享有人权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民主和自由的

社会。妇女及其他女性的教派生活的现状与那些全球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重要

的是，要理解在侵犯妇女和其他女性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教派领袖指令的权力不

平衡情况下的教派生活和政策类别。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任务说明声明，“这意味着应当在家庭、工作场

所以及更广大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中建立男女共享权力和分担责任的原则”。本联

合会的经验表明，女性成员亟需知晓和了解其与集权组织之外的世界有关的权利

和特权。许多教派组织预先规定了妇女和其他女性成员应当扮演的极其有限的角

色。在其封闭的世界里，女性成员完全扮演者从属角色，担任从属职务，教派的

教化和团体的规矩完全使其与主流社会隔绝。我们发现，由于女性交出了个人自

主权，许多具有破坏性的教派剥夺了女性成员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获得高报酬就

业或升职而进步的机会。教派领袖针对妇女和其他女性提出的问题在于他们行使

和滥用自称的绝对权力。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名要求完全崇拜并指挥决策的领袖其限制性极强，尤

其是就世俗决定做出个人选择时，在约束日常生活的同时侵犯了女性的人权和其

他权利。 

 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教派成员的智力水平高于常人、背景稳定且在加入教

派前没有心理病史。许多女性教派成员很有天赋，通常为致力于自我提升和建设

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理想主义团体所吸引。由于教派几乎控制了这些成员个人生活

的所有方面，他们在自我完善及为大社会做贡献方面的潜力可能受到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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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是，2015 年要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实施过程中真正与具

有破坏性教派中的妇女及其他女性的权利和增强其权能相关的因素。 

 本联合会一直注意到，由于严格的教派规则和政策，许多被引诱加入教派的

妇女身陷贫困。许多女性由于缺乏教育，不能从事教派之外的有报酬工作；接受

过教育的女性可能从事与教派组织的义务或发号施令毫不相干的卑贱工作。由于

教派对外人或非本团体成员有敌意，很多案件很难适用旨在保护女性在工作场所

的权利的劳动法。大多数教派鼓动捐献财物，许多教派要求提供财务支助以便成

为信誉良好的正式成员。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由于教派的财务做法，表现积极

的教派成员做不到财务长期健康和长期提供支持。我们一直注意到，当全球各地

都忽视妇女享受经济福利的权利，会员国将蒙受这些缺陷造成的严重损失。我们

的专业人士注意到，有时教派组织不为其成员提供医疗服务或者不为所有向其团

体提供无报酬教派劳动的忠诚成员提供退休福利。 

 有关妇女和其他未成年人权利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性虐待问题和针对所有

年龄女性的暴力行为。2015 年，通过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保护教派女

性成员不受这些虐待和侵权行为伤害，可以提供重要援助，并防止产生对其一生

造成重要影响的伤害。如果不要求报告这些情况的话，未成年人或幼儿将无力保

护自己不受暴力和性虐待伤害。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可以提供额外的资

源工具，以便为女性提供保护，并提供问责程序，以针对虐待或威胁儿童的犯罪

分子采取行动，制止其犯罪行为。本联合会不断收到报告称，妇女及其他女性的

性生活受到了操纵、控制和进一步剥削。滥用职权的结果是，当不服从命令导致

惩罚性后果时，女性将继续屈服于或遭受暴力和虐待。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可帮助

真正需要逃离有害教派环境的妇女和未成年人增强其权能。与外界的敌对关系阻

断了正常的家庭或社会支助系统，同时教派暴力和对女性的性虐待引发了道德危

机，因此的确需要外部支持及援助。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教派领袖滥用性权力

对女性产生的终身后果。教派有关个人和强迫独身主义、独裁包办婚姻或强迫性

关系的规定通常通过暴力手段来执行。当怀孕干扰了群体目标和目的时，强迫堕

胎并非不常见——尤其是在耗费组织资源的财务领域。我们认为，教派中使妇女

和未成年人成为连环受害者的做法是人类的悲剧，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在

解决这些不能接受的侵权行为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提供援助的专业人士网络持续注意到，妇女越来越易受教派伤害，因为在一

个周围的文化会使其不安全加剧的世界里教派为其提供安全感和答案，而且教派

为因为自己的职业、前途、个人形象和个人目标而纠结的人提供诱人的建议。当

妇女和其他女性脱离这些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后，急需为她们提供优质教育，并

告知其女性的权利和增强权能的资源。本联合会致力于帮助这些妇女及其他女

性，根据《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的道德准则为其提供资源。应当根据《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要》建议的准则，制定报告申诉和侵权行为的程序。应对申诉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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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团体进行点名、明确其身份并保存记录。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程序符合所

有可适用的法律及其执行。 

 应当进行年度审议，记录收到的申诉及采取的行动。 

 

 


